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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元初科技有限公司医药中间体系列产品生产一期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现场检查意见

2020 年 5 月 31 日，福建元初科技有限公司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

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 号）、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

收技术规范、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组织本项目竣工环

保验收会议，其中建设单位、环保专家组、检测单位等共 9人组成验收组。与会代表和

专家听取了建设项目概况和竣工环保验收监测报告主要内容的汇报，审阅核实了有关验

收申报材料，现场检查了环保设施的建设、运行情况，经充分讨论和评议，形成如下验

收组意见：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福建元初有限公司医药中间体系列产品生产一期项目位于福建省云霄县列屿临港

工业集中区（中心点：东经 117°26’33"、北纬 23°51'22"）。厂区占地面积 66666.70m
2

（预留远期用地），本期工程用地面积 7444.5 m2，建筑面积 9294.5m2。项目生产能力

为年产 1000 吨 2-咪唑烷酮。项目年生产时间 330 天，8小时工作制度、每天三班制。

主要建设内容有：主体工程、辅助工程、环保工程、贮运工程等。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福建元初科技有限公司原名为福建志和药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3 年 3 月，注册

资本 5000 万元。

福建志和药业有限公司医药中间体系列产品生产项目于 2015 年 5月 26日在云霄

县发改局进行了备案（闽发改备【2015】E08018 号）。公司拟建设年产 3000 吨医药中

间体系列产品，设计分三期建设。一期项目计年生产 2-咪唑烷酮 1000 吨，于 2017 年 5

月开工建设，现已建成处于试生产阶段；二期、三期项目正在筹备。

公司于 2015 年 6 月委托苏州科太环境技术有限公司编制《福建志和药业有限公司

医药中间体系列产品生产一期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并于 2016 年 5 月 13 日通过云霄

县环境保护局审批，批文号：云环审[2016]56 号。

2018 年 4 月 10 日福建志和药业有限公司变更为福建元初科技有限公司。

《福建志和药业有限公司医药中间体系列产品生产一期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其

批复里生产车间供热采用导热油炉供热。考虑到企业的经济效益，兼顾拟建二期、三期

项目供热需求，建设单位未按照原设计建设导热油炉，而是新建一座锅炉房，建设 1

http://www.chemicalbook.com/ChemicalProductProperty_CN_CB536312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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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4t/h 燃气蒸汽锅炉，将一期项目原设计采用导热油炉供热改为采用燃气蒸汽锅炉供

热，同时用于拟建二期项目供热。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26 日委托中农康大环境科技有

限公司编制《福建元初科技有限公司新建锅炉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并 2020 年 4 月

17 日通过漳州市云霄生态环境局审批，批文号：云环审[2020]9 号。

项目于 2017 年 5 月开工建设，2020 年 4 月竣工。目前项目主体生产设备已安装完

成，正在试运营，配套的各类环保治理设施也已建成并投入使用。

项目从立项至调试过程中无环境投诉、违法或处罚记录，项目已经申领排污许可证。

（三）投资情况

项目目前实际总投资 5700 万元，实际环保投资为 650 万元，环保投资占总投资额

的 11.4%。

（四）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监测范围为福建元初有限公司医药中间体系列产品生产一期项目及其配

套的各项环保设施。

二、工程变动情况

《福建志和药业有限公司医药中间体系列产品生产一期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其

批复生产车间供热采用导热油炉供热。考虑到企业的经济效益，兼顾拟建二期、三期项

目供热需求，建设单位未按照原设计建设导热油炉，而是新建一座锅炉房，建设 1 台

4t/h 燃气蒸汽锅炉，将一期项目原设计采用导热油炉供热改为采用燃气蒸汽锅炉供热。

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26 日委托中农康大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编制《福建元初科技有限公

司新建锅炉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并 2020 年 4 月 17 日通过漳州市云霄生态环境局审

批，批文号：云环审[2020]9 号。

项目环评报告书拟采用废水处理工艺“预处理+水解池+ABR 厌氧+UCT 工艺+二沉池

+混凝沉淀”工艺处理，实际建设采用更为先进的“预处理+调节池+微电解+混凝沉淀+

中间水池+UASB 工艺+A/O 工艺+二沉池+气浮池”的废水处理工艺。参照环办[2015]52

号和环办环评[2018]6 号文件,项目污水处理工艺升级改进没有导致新增污染物或污染

物排放量增加，不属于重大变动。

其他建设内容与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要求的内容基本一致，

未发生重大变动。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1、废水

项目废水主要来自于生产工艺清洗废水、废气处理废水（尾气吸收废水）、车间冲

http://www.mee.gov.cn/gkml/hbb/bgt/201506/t20150610_303328.htm
http://www.mee.gov.cn/gkml/hbb/bgt/201506/t20150610_303328.htm
http://www.mee.gov.cn/gkml/hbb/bgt/201802/t20180207_43103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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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水、初期雨水、生活污水及燃气锅炉废水。废水一并通过厂区东南侧的污水站处理。

污水站按近、远期一并设计，设计处理规模 500m3/d，设计废水处理设施小时平均

处理量约为 25m3/h，采用“预处理+调节池+微电解+混凝沉淀+中间水池+UASB 工艺+A/O

工艺+二沉池+气浮池”的水处理工艺。现有项目排放的生产废水汇入车间集水池，通过

废水管道输送至厂区污水站，生活污水经化粪池预处理后也排入厂区污水站统一处理，

废水经处理后排入开发区污水管网进云霄经济开发区污水处理厂深度处理。

2、废气

项目废气主要来自生产车间废气、污水处理站臭气、燃气锅炉废气等。

（1）生产车间废气

生产车间废气为生产过程所产生的氨气、乙醇废气（包括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乙醇废

气、乙醇储罐无组织废气）。

①氨气

现有项目生产过程中会有氨气产生，设计通过抽气的形式将氨气吸收后生产副产品

氨水。氨气吸收采用两级降膜吸收塔+一级填料吸收塔的方法处理，总吸收效率约 95%。

生产区反应釜等无组织排放的氨气采用集气罩收集后与氨气吸收尾气一并进入末

端废气处理系统。少部分未收集的氨气通过车间的通风换气呈无组织排放。

②乙醇冷凝废气

项目需采用热乙醇将产品溶解提纯，项目采用的乙醇通过回收后循环使用。乙醇回

收采用冷凝的办法，通过多级冷凝进行回收，乙醇总回收效率约 90%。为了将无组织转

化为有组织排放，冷凝后的乙醇废气通过管道进行收集，收集的乙醇废气接入尾气吸收

塔与氨气吸收尾气一并处理。少部分未收集的乙醇通过车间的通风换气呈无组织排放。

末端废气处理系统采用两级喷淋吸收塔处理后通过 1根 15m 高的排气筒排放。

（2）污水处理站臭气

污水处理站的兼氧池和好氧池加盖封闭，产生的臭气统一收集，经喷淋除臭装置处

理后通过 15m 高排气筒排放。

（3）燃气锅炉废气

主要为锅炉运行时产生锅炉废气。项目锅炉燃用天然气，燃烧产生烟气通过空气预

热器、冷凝器降温后通过 1根 12m 排气筒排放。锅炉废气主要污染物为颗粒物、二氧化

硫、氮氧化物。

3、噪声

项目的噪声主要来自于搅拌机、离心机、空压机组、蒸干耙机、冷冻机组、燃气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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炉、锅炉给水泵、鼓风机等机械设备，项目主要通过对高噪声机械设备采取减振、隔声，

高噪声设备尽量远离厂界，经过厂房隔音及距离衰减后等措施来降低噪声对周边环境的

影响。

4、固体废物

项目的固体废弃物主要为滤渣、离心母液蒸干残渣、有机溶剂罐、废矿物油、原辅

料废包装袋、污水处理站污泥、生活垃圾、新建锅炉项目产生的废离子交换树脂、实验

废液等。

其中滤渣、残渣、有机溶剂罐、废矿物油、污水处理站污泥为危险废物，定期回收

暂存于危废间规范化管理，最终委托南平人立环保科技公司处理。

新建锅炉软水器树脂更换周期为 2 年/次（试运行期间暂未更换），废树脂属危险

废物，本项目废树脂拟采用专业容器（塑料桶加盖）收集并暂存于现有危废间内，最终

委托有资质单位定期进行处置。

本项目产品检验实验室产生少量的实验废液以及废水在线监测设备产生少量的重

铬酸钾废液属危险废物。当前试运行期间产生量较少，采用专业容器收集并暂存于现有

厂区危废暂存间内，最终委托有资质单位定期进行处置。

废包装袋集中收集外售给废品收集站综合利用、职工生活垃圾委托开发区环卫部门

定期清运处理。

5、地下水

项目厂区实行雨污分流制，布置了雨水、污水收集系统；对生产车间、原辅料仓库、

污水处理站等重点污染防治区采用重点防渗处理；变配电室、空压机房、锅炉房等均采

用混凝土一般防渗处理；储罐区、加料间、吸收塔等做了围堰、围挡设施；厂区地面、

道路、一般固废临时堆放场所等做了混凝土硬化处理。通过以上防渗处理措施，防止地

下水污染。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1、废水

项目生产工艺清洗废水、废气处理废水、车间冲洗水、初期雨水、生活污水及燃气

锅炉废水一并经过厂区污水处理站处理后排入开发区市政污水管网，最终进入云霄经济

开发区污水处理厂进行深度处理。

经验收监测，项目厂区污水处理站出口废水排放浓度可达《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8978-1996）表 4 中的三级标准，同时可达云霄经济开发区污水处理厂进水水质要

求，即 pH：6～9、CODCr≤500mg/L、BOD5≤200mg/L、SS≤300mg/L、氨氮≤35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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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废水排放符合要求。

2、废气

（1）有组织废气

项目锅炉燃用天然气，燃烧产生烟气通过空气预热器、冷凝器降温后通过 1根 12m

排气筒排放。经验收监测，燃气锅炉废气排放的颗粒物、SO2和 NOx的污染物排放浓度均

可达《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71-2014）表 2规定的燃气锅炉排放浓度限值

要求，即颗粒物≤20mg/m
3
、SO2≤50mg/m

3
、NOX≤200mg/m

3
。

项目生产车间反应釜等排放的氨气以及冷凝后的乙醇废气通过管道进行收集后一

并经过末端两级喷淋吸收塔处理，处理后废气通过 15m 的排气筒排放。经验收监测，处

理后氨气的污染物排放浓度可达《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表 2恶臭污染

物排放标准限值要求及《制药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37823-2019）表 1污染物

排放限值要求，即氨≤4.9kg/h、氨≤30mg/m3；挥发性有机物 VOCs 排放可达《化学合

成类制药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征求意见稿）中的排放限值及《制药工业大气污

染物排放标准》（GB37823-2019）表 1污染物排放限值要求，即 VOCs≤100mg/m3、TVOC

≤150mg/m3。

项目污水处理站产生的臭气统一收集，经喷淋除臭装置处理后通过 15m 排气筒排

放。经验收监测，臭气浓度排放可达《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表 2恶臭

污染物排放标准限值要求，即臭气浓度≤2000（无量纲）；氨气的排放可达《恶臭污染

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表 2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限值要求及《制药工业大气污染

物排放标准》（GB37823-2019）表 1污染物排放限值要求，即氨≤4.9kg/h、氨≤30mg/m3。

项目有组织废气排放符合要求。

（2）无组织废气

经验收监测，项目无组织排放的氨气和臭气浓度均可达《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4554-93）表 1恶臭污染物厂界标准值二级标准（新扩改建），即氨 1.5mg/m3、臭

气浓度 20（无量纲）。

无组织排放的挥发性有机物（以非甲烷总烃计）边界监控点的排放浓度可达《工业

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DB35/1782-2018）表 3企业边界监控点浓度限值要求，

即 2.0mg/m
3
；厂区内监控点的排放浓度可达《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

（DB35/1782-2018）表 2厂区内监控点浓度限值，即 8.0mg/m3。

项目无组织废气排放符合要求。

3、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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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通过对高噪声机械设备采取减振、隔声、消声等措施，高噪声设备尽量远离厂

界，厂界噪声经距离衰减及厂界围墙隔音降噪。

经验收监测，项目西侧、南侧、北侧三个厂界的昼间、夜间噪声值均符合《工业企

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规定的 3 类标准限值，即昼间噪声≤

65dB(A)、夜间噪声≤55dB(A)；东侧临疏港公路一侧厂界的昼间、夜间噪声值可达《工

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4 类标准限值，即昼间噪声≤70dB(A)、

夜间噪声≤55dB(A)。

项目厂界噪声排放符合要求。

4、固废

项目的固体废弃物主要为滤渣、离心母液蒸干残渣、有机溶剂罐、废矿物油、原辅

料废包装袋、污水处理站污泥、生活垃圾、新建锅炉项目产生的废离子交换树脂、实验

废液等。

其中滤渣、残渣、有机溶剂罐、废矿物油、污水处理站污泥为危险废物，定期回收

暂存于危废间规范化管理，最终委托南平人立环保科技公司处理。

新建锅炉软水器树脂更换周期为 2 年/次（试运行期间暂未更换），废树脂属危险

废物，本项目废树脂拟采用专业容器（塑料桶加盖）收集并暂存于现有危废间内，最终

委托有资质单位定期进行处置。

项目产品检验实验室产生少量的实验废液以及废水在线监测设备产生少量的重铬

酸钾废液属危险废物。当前试运行期间产生量较少，采用专业容器收集并暂存于现有厂

区危废暂存间内，委托有资质单位定期进行处置。

废包装袋集中收集外售给废品收集站综合利用、职工生活垃圾委托开发区环卫部门

定期清运处理。

项目各类固体废物均得到妥善处置。

5、地下水

项目厂区实行雨污分流制，布置了雨水、污水收集系统；对生产车间、原辅料仓库、

污水处理站等重点污染防治区采用重点防渗处理；变配电室、空压机房、锅炉房等均采

用混凝土一般防渗处理；储罐区、加料间、吸收塔等做了围堰、围挡设施；厂区地面、

道路、一般固废临时堆放场所等做了混凝土硬化处理。通过以上防渗处理措施，防止地

下水污染。

经监测，1#厂区内监控井及 2#厂区外监控井的地下水水质除 pH值呈弱酸性外，其

余指标可达 GB/T14848-2017《地下水质量标准》Ⅲ类标准要求。pH值呈弱酸性与环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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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地下水环境质量评价数值对照变化不大，项目未对地下水造成污染。

6、总量控制

在本次验收监测期间，项目废水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COD 0.771t/a、氨氮

0.077t/a；废气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分别为：SO20.069t/a、NOX0.543t/a、VOCs0.190t/a。

环评批复的废水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为：COD≤1.192t/a、氨氮≤0.17t/a。

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为：SO2 ≤0.144t/a、NOX ≤0.675t/a。

各项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均未超出环评及其批复中的排放总量要求。

五、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本项目的建设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要求。通过采取相应的环保治理措施，严格控制各

项污染物的达标排放，项目的建设对周边环境影响较小，工程投产后具有良好的经济效

益和社会效益。

六、验收结论

根据项目环保验收污染物排放监测结果及现场环境管理检查情况，福建元初科技

有限公司医药中间体系列产品生产一期项目满足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要求，建议本项目

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七、后续要求

1、落实与会专家提出的设施整改意见，竣工验收监测报告应根据专家意见进一步

修改完善。

2、进一步健全公司的环保管理机构和环保管理制度，做好各项环保治理设施的运

行记录及维护工作，确保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

3、企业无监测手段，建议定期委托有资质的检测机构进行监测，确保污染物达标

排放。

4、应按环评批复要求及环境影响报告书（表）提出的各项环保对策与措施，扎实

贯彻和落实各项工作。

八、验收人员信息

验收组人员信息详见附件会议签到表。

福建元初科技有限公司

2020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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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会议签到表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三）投资情况
	（四）验收范围
	二、工程变动情况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1、废水
	五、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六、验收结论
	七、后续要求
	八、验收人员信息

